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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师范学院四届三次教代会
提案办理情况报告

教代会提案工作组

2021 年 6 月 26 日

各位代表：

根据《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32 号）及

《福建省实施<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>办法》（闽工〔2013〕

13 号）关于教职工代表大会职权的有关规定，现将泉州师范学

院四届三次教代会提案办理情况报告如下，请代表们审议。

一、四届三次教代会提案征集和办理情况

泉州师范学院四届三次教代会共征集提案 3 件，建议 7 条，

内容涉及学校管理、人才队伍建设、后勤保障、校园信息化建设、

校园安全等方面。校工会及教代会提案工作组十分重视提案工

作，工会办公室及时对代表提案、建议进行汇总登记和分类整理。

提案工作组与相关职能部门充分沟通，并召开会议反复讨论。经

审核，3 件提案均转为建议。10 条建议全部转相关部门处理，并

以《建议处理意见》形式告知提案人。

泉州师范学院四届四次

工代会、教代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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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四届四次教代会提案的征集

根据学校双代会筹备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，2021 年 6 月 21

日，校工会在校内信息门户“文件通知”栏发布了《关于征集泉

州师范学院第四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的通知》（泉

师工 [2021]11 号）。《通知》要求代表们围绕学校 2021 年各项

工作、“十四五”事业发展和教职工普遍关心的问题积极建言献

策。

提案起讫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1 日至 7 月 8 日，在这期间，

代表仍然可以按照规定的程序提出提案。

三、进一步做好提案工作的建议

各位代表，教代会提案工作年年在做，从征集、审查、立案

到办理、反馈已经建立起一套较为健全的制度。学校关于评选教

代会最佳提案的文件已出台了几年，也收到了一些好的提案，为

学校的改革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，但是代表们的提案质量

仍需进一步提高。为进一步做好提案工作，提案工作组有三点建

议：

1.高度重视提案工作。提案工作是教代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

分，是学校领导倾听教职工意见的重要渠道，是教职工行使民主

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重要途径，也是凝聚教职工智慧力量、推进学

校建设发展的有效措施。希望各位代表积极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

监督，充分行使规定的权利，从学校事业发展大局着眼，从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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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入手，认真听取和收集广大教职工的意见和建议，按照规定

的程序提出提案，努力为学校改革发展建言献策。

2.进一步提高提案质量。代表们的提案大多数能够发现和反

映工作中的突出困难和问题，但有的提案对学校相关工作进展情

况调研还不够充分，对相关政策规定了解还不够全面，提案数量

特别是具有建设性的提案数量总体还不够多，希望引起广大代表

的重视并为此作出努力，为学校改革发展提出更多、更好的提案。

3.进一步加大提案落实工作力度。希望各承办部门把提案的

答复办理作为本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，夯实责任，狠抓落实，尤

其是需要多部门共同办理的案件，希望相关部门加强协调沟通，

确保立案有落实、落实见成效、件件有回复、件件都满意。希望

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回应代表建议，吸纳合理成分，不断改进工作，

不断提升管理、服务水平。

本次大会闭幕之后，提案工作组将按照规定程序积极推进提

案办理工作，欢迎各位代表和广大教职工关注、监督提案办理。

我们将继续履行职责，不负重托，扎实推进提案工作，为庆祝中

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和迎接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的召开营造良

好氛围，为扎实推进“三步走”发展战略，全力实施学校内涵建

设“五个工程”，建设好福建省“双一流”高校、福建省示范性

应用型本科高校、福建省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试点高校，建设

高水平、有特色、多学科的地方大学作出应有贡献。


